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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何发起征求意见



受理人员登
录账号，点
击【待受理
件】。



点击【受理】



选择【受理
承诺天数】、
可填写【办
理意见】，
点击【下一
步】



显示【征求
意见】模板
弹框，填写
一下内容，
如图：



显示【征求
意见】模板
弹框，填写
一下内容，
如图：



【在线盖章】
后，点击提
交，征求意
见将发送至
需反馈意见
部门



 

征求意见内容

所属区域 内容、材料、
时间、地点

申请方联系方式 我们联系方式



参考模板

参考模板一

（思明区）请各单位根据需求安排人员
一同核查现场，谢谢！
现场：王工 136。。。。。。
思明区市政园林局：XXX 136。。。。
时间+地点

参考模板二

（思明区）该项目为道路提升工程，已
与水电气及交通管理部门进行交底，请
各单位根据需求按排人员一同核查现场，
谢谢！
申请方：陈工 136。。。。
思明区市政园林局：XXX 136。。。。
时间+地点



如无需征求
意见，【是
否需征求意
见】选择否。



2、如何查询反馈意见



点击【办件
查询】—
【办件库】，
点击已征求
的办件



点击办件单
上的【征求
意见】，可
查看该办件
征求意见的
反馈情况。



点击办件单
上的【征求
意见】，可
查看该办件
征求意见的
反馈情况。



点击【打印
征求意见汇
总表】可打
印征求意见
单。



3、注意事项



电子材料

发起征求意见前应检查电子材料是
否齐全，如有需要可自行补传。

办理意见

办理意见可根据收费情况填写
收费标准：闽价［1994］房字199号、闽建城[2015]15号；绿化赔偿费闽财税【2019】32号 
闽财税函【2020】1号
收费依据：《城市道路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98号）第三十七条；《厦
门经济特区园林绿化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四条

联合踏勘时间

联合踏勘时间尽量安排在发起征求
意见后第二个工作日，给各管线单
位预留准备材料及人员安排时间。
如遇特殊情况需当前联合踏勘的，
应提前沟通。

注意事项一



注意事项二

窗口收件应上传
电子材料

省网件需先签收

不涉及开挖无需
征求意见



谢 谢 观 看

操作问题咨询电话：
7703804（郑华森）
系统问题咨询电话：
7703248（威尔公司）


